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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13 日讯 记者姚进报道：为加强对保
险公司再保险关联交易的监管，防范再保险经营风险，日
前，保监会印发了《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保险公司再保险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境内中外资保险公
司都应披露再保险关联交易信息。

《通知》要求保险公司每季度、分险种报送再保险关
联交易的各项业务数据，据此可以监测和分析再保险关
联交易对保险公司经营结果的影响。同时，考虑到随着
我国中资保险公司的发展，中资保险公司之间以及个别
中资保险公司与境外保险公司之间也构成了较为紧密的
关联关系，有必要加强对中资再保险关联交易的监管。

据了解，再保险关联交易是保险公司利用关联企业
的承保能力分散保险风险的渠道之一。“不当利用再保险
关联交易，可能造成保险风险在同一企业集团内过度累
积，易发生风险传递，降低保险公司抗风险能力。”保监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保监会要求

保险公司应披露再保关联交易信息

本报北京 5 月 13 日讯 记者常艳军报道：普益财
富 5 月 13 日发布的 2015 年 4 月信托市场数据显示，共
有 51 家信托公司发行了 600 款集合信托产品，发行数
量环比下降 10.71%。

4 月信托资金运用领域有所变化。其中，投资于证
券投资领域的集合信托产品发行数量继续增长，环比增
加 35 款至 207 款，占比上升 8.90 个百分点；而投资于
工商企业、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金融领域的集合信托
品发行数量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数据显示，4 月共有 46 家信托公司成立了 504 款集
合信托产品，成立数量环比下降 14.86%。其中，公布
募集规模的 423 款产品共募集资金 466.89 亿元，环比
减少 21.46%%。投资于证券投资领域的集合信托产品
成立数量增加最多，环比增加 26 款至 194 款，工商企
业领域集合信托产品成立数量环比增加 4款至 41款。

对于 4 月集合信托发行和成立数量都有下降的原
因，分析人士认为，股市吸引大量资金，并且信托产品
绝大部分为债权型产品，这就使其发行和成立数量有所
减少。同时，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某些领域的
项目风险较以往有所提高，信托公司所对应的业务也更
加审慎。

4月集合信托发行成立数量双降

证券投资集合信托占比继续上升

本报讯 记者王璐报道：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不
断加大开发性金融对棚改的资金支持。截至 5 月 8 日，
国开行累计发放棚改贷款 10033亿元，贷款余额 8087亿
元，累计发放突破万亿大关。

截至目前，国开行 2015 年新增发放棚改贷款 1992
亿元，支持了全国 31 个省（区、市）棚户区改造，涉及总建
筑面积约 11.2 亿平方米，惠及棚户区居民近 1137 万户，
切实发挥了开发性金融的供血作用。

今年以来，国开行不断深化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合
作，切实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对接，突出对林区、垦区、国
有工矿以及东北、西部地区重点项目支持，研究措施加大
东北采煤沉陷区棚改支持力度。同时，不断优化业务流
程，完善棚改业务规章制度，提出棚改安置与存量商品房
衔接措施，取消货币安置比例限制，加快贷款发放支付、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下调棚改贷款利率并取消中间业务
收费，切实降低融资成本。

国开行住宅金融事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
开行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不断加强棚
改投融资模式创新，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为进一步推进
棚户区改造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惠及居民近 1137 万户

国开行累计发放棚改贷款超万亿

本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和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通知，部署 2015 年推进财税
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 （以下简称横向联网）
有关工作。3 部门对 2015 年横向联网主要工作作出安
排，要求进一步扩大横向联网覆盖范围，包括扩大市、
县横向联网上线范围和纳税人采用横向联网方式缴税的
范围，提高横向联网电子缴税占比。

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是指财政部
门、税务机关、国库、商业银行利用信息网络技术，通
过电子网络系统办理税收收入征缴入库等业务，税款直
接缴入国库，实现税款征缴信息共享的缴库模式。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于 2007 年印发了实
施方案，部署横向联网工作。

据悉，2014 年，全国横向联网电子缴税业务量达
到 2.48 亿笔，电子缴税金额达到 8.5 万亿元，分别比上
年增长 24.1%和 29.6%。

三部门通知要求

横向联网电子缴税进一步扩大覆盖

5 月 1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新
增 5000 亿元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
继续完善制度、简化程序，鼓励一次注
册、自主分期发行；规范信息披露，支持
证券化产品在交易所上市交易。

随着此轮试点规模的大幅扩大，流
程的简化和制度的完善，信贷资产证券
化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的扩容，将盘活
更多存量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盘活更多存量资金

“在新增 5000 亿元规模后，我国信
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总规模将接近万亿
元。”中债资信 ABS 团队分析师祖欣表
示，此次试点额度的增加将有助于我国
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从 2005 年试点启动至今，我国信贷
资 产 证 券 化 市 场 已 经 历 经 10 年 的 发
展。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影响，
试点一度暂停，直至 2012 年 5 月重启。
2012 年重启时，试点额度仅 500 亿元。
2013 年 8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进一
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此后，
试点总规模达 4000 亿元。截至目前，这
4000亿元额度接近用罄。

此前简化发行程序的一系列动作更
将有助于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进一
步加速。今年 4 月 3 日，央行就信贷资产
证券化业务实行注册发行进行了公告。
2014 年 11 月，银监会下发《关于信贷资
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工作流程的通知》，将
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由审批制改为备
案制。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强调，
继续完善制度、简化程序，鼓励一次注
册、自主分期发行。这意味着发行人在
有效期和注册额度范围内可以自主选择
发行时间、发行金额等。祖欣认为，这将
有效缩短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流程、
提升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效率与频率，
并降低发起机构的发行成本，推动我国
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全速发展，盘活更
多存量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规范信息披露制度

规范信息披露是此次国务院常务会
议强调的内容之一。中国人民银行副行
长潘功胜日前表示，央行已制定信贷资
产证券化信息披露指引和配套文件，正

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在注册制和备案制的环境下，加强

资产证券化产品信息披露，才能让市场
参与者即时了解产品的状况，更好地识
别风险，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带来损失。

在业内人士看来，建立规范的信息
披露制度，更能为后期基础资产类型的
丰富和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一
般来说，随着资产证券化产品常态化发
行的推进，基础资产由优质资产向一般
资产和不良资产延伸是大趋势。“在当前
银行不良资产总量持续上升的态势下，

作为发起机构的银行对于不良资产证券
化都有兴趣。”中诚信国际结构融资部高
级分析师邱晔认为。此外，不良资产处
置的主体——资产管理公司，也有借助
不良资产证券化拓宽融资渠道增加资金
流动性的需求。

实际上，我国在探索不良资产证券
化方面已有过实践。2006 年 12 月 18
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发起人、
委托人和服务商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了

“东元 2006-1 优先级重整资产支持证
券”，拉开我国不良贷款证券化的序幕。

截至目前，我国总共发行了 4 单重整资
产证券化产品，每单产品的优先级证券
本息均已正常兑付，并且还款时间用时
不长，在 1 年半左右，探索不良贷款证券
化取得初步成功。但在 2008 年国际金
融危机以后，考虑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
潜在风险，我国暂停了所有资产支持证
券发行。

由于不良资产较普通信贷资产的违
约风险更大，不良贷款的证券化对信息披
露的要求更高。目前，市场投资者对于证
券化产品的风险判断能力有限，投资决策
都较为审慎。因此，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重
启仍需要以完善信息披露为前提。

增强流动性调动积极性

“国务院针对进一步推动资产证券
化业务的部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激活
市场，提升发起机构及投资者的积极
性。”祖欣表示。

事实上，今年以来，信贷资产证券化
产品的发行并未延续去年爆发式增长的
势头。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4 月末，已有
22 家机构完成了 27 单信贷资产证券化
的备案工作，备案金额共计 1122 亿元。
同时，中债资信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
一季度，共有 17 单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发行，共 507.88亿元，发行规模只有预期
的十分之一。

今年以来，“首单效应”的退潮使
得资产证券化发行显得乏力。金融机构
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产品的前期动力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首单效应”。央行
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认为，前期各机
构都看到了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广阔前
景，因此都想进行初步的尝试，进而锻
炼队伍，梳理内部流程，理顺内部管理
制度，培养专业人才。

此外，当前投资者的收益预期处于
高位，也导致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收益率
对投资者吸引力不足。邱晔表示，在经
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当前，银行信贷有效
需求不足，对于存贷比压力不大的银行
来说，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动力
有限。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证券化产品相
关信息披露制度的出台，将进一步规范
市场运行，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而支
持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在交易所上市将
有利于增强产品的流动性，进而提升市
场各方的积极性。

5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新增5000亿元额度——

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接近万亿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在新增5000亿元规模后，

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总规

模将接近万亿元。在注册制和

备案制的环境下，加强资产证

券化产品信息披露，才能让市

场参与者即时了解产品的状

况，更好地识别风险；支持信贷

资产证券化产品在交易所上市

则有利于增强产品的流动性，

进而提升市场各方的积极性

盘活存量资金 服务实体经济
陈 原

如果你有稳定的现金流，就将它证

券化，是一句来自华尔街的名言。

作为成熟市场最重要的融资工具之

一，资产证券化能起到盘活存量资产、

增强经营性资产流动性、降低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等作用。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连接直接融资

和间接融资之间的桥梁，不仅能够提

高直接融资比重，更有助于形成直接

融资与间接融资功能互补、协调发展

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我国深化金融改

革的重要一环。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

压力，通过一个成熟、健全的资产证

券化市场盘活存量资金，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显得尤为重要。进一步盘活

信贷资产，能为实体经济带来更充足

的金融“活水”。在此时进一步扩大资

产证券化规模，简化流程、完善信息

披露等制度，能够调动发起机构及投

资者的积极性，更加有效地撬动我国

银行体系的信贷资产，为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提供更多可贷资金。这无疑是

以改革创新盘活存量的一步好棋。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经济转型

升级需求迫切的当下，盘活的存量资金

必须要服务实体经济的需求。试点银行

腾出的资金要用在刀刃上，重点支持棚

改、水利、中西部铁路等建设领域。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资产证券化

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投资者结

构单一、二级市场交易不活跃、配套

制度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尚需坚持市

场 化 的 改 革 方 向 。 完 善 市 场 运 行 机

制 ， 提 高 产 品 的 标 准 化 、 规 范 化 水

平，以进一步发挥资产证券化在盘活

存量中的关键作用，增强服务实体经

济的能力。

此外，更要以史为鉴，充分认识资

产证券化的两面性，资产证券化产品应

严格对接实体经济需要，防止因过度资

产证券化而引发金融危机。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市政
府日前印发《关于加快现代保险服务业创
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0年深圳
要实现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 5%，保险密度（保费收入/总人
口）达到 8500 元/人，基本建成与深圳市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保险服务体
系，构建创新引领作用突出、开放合作层
次领先、辐射带动能力凸显的国际化保险
创新中心。

据介绍，深圳市政府出台的《意见》具
体措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保险市
场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保险总部经济，吸
引保险法人机构落户，鼓励保险总公司来
深设立专业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项目
公司、区域总部、研发中心、运营中心。加
快保险机构组织形式创新，支持设立自
保、相互制保险等新型保险机构和航运保
险、责任保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等专业

保险机构。支持设立互联网保险公司和
新型保险要素交易平台。二是推进自贸
区保险创新发展。支持保险机构参与前
海蛇口自贸区建设，创新发展航运保险、
物流保险、融资租赁保险、邮轮游艇保险、
海上工程保险、大型海洋装备保险等业
务。支持保险机构发展海外投资保险、海
外租赁保险业务，为企业海外投资、产品
技术输出、国家“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建设
提供综合保险服务。发挥自贸区深港融
合功能，积极推动深港两地保险产品、服

务、资金、人才等领域互联互通，争取降低
香港保险业在前海蛇口自贸区设立机构
和开展业务的准入要求，支持深圳保险业
通过香港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三是加快
发展区域性再保险市场。支持国内外资
本设立再保险法人机构、专业子公司、分
支机构以及再保险经纪、风险评级、法律
咨询等配套服务机构。大力发展离岸再
保险和跨境人民币再保险业务。积极争
取在前海开展再保险监管改革创新试点，
促进国内外再保险业务、机构、人才、技术

逐步汇集前海，使前海成为全球重要的保
险风险集散中心。

据了解，自 2006 年深圳成为全国第
一个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以来，深圳诞生
了火灾公众责任险、机动车事故快处快
赔、商业车险费率浮动、保险消费者权益
保护服务中心、巨灾保险等引领全国的保
险首创服务，在国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和
示范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深圳共
有保险公司法人机构 20 家，各类保险经
营主体 68 家，保险公司法人机构资产总
额达 2.45 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二。全年
保 险 市 场 累 计 实 现 原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548.66 亿元，同比增长 17.04%。赔付支
出 155.76 亿元，同比增长 24.42%。在服
务实体经济方面，2014 年共承担各类风
险保障超过 25.65 万亿元，较好地支持了
深圳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依托“一带一路”和前海蛇口自贸区政策叠加优势

深圳发力保险业总部经济建设
通过加强保险市场体系建设、推进自贸区保险创新发展、加快

发展区域性再保险市场等举措，深圳将加快构建与其经济社会发

展相适应的现代保险服务体系，并成为国际化保险创新中心


